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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

公司将 201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1]397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普通股股票 2,5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30.19 元。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754,750,000.00元，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30,190,000.00 元后，汇入公司在银行开立的专用账户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724,560,000.00 元，经公司扣除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相关

费用人民币 9,534,2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 715,025,800.00元。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天健正信会

计师事务所以“天健正信验（2011）综字第 150004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93,955,398.36 元，1-6月

份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6,531,502.11 元，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27,423,896.25 元，

尚未使用资金余额为 321,070,401.64 元。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58,498,448.20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与尚未使用的资金余额的差异 37,428,046.56元，

差异金额系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37,430,930.59元，银行手续费支出 2,884.03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

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

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

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 200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人指定的保荐代

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根据本公司与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托管商业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一次或累

计 12 个月从募集资金存款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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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十的，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资金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杭州银行深圳分行 4403092218100203520 283,000,000.00  26,249,509.75  活期 

杭州银行深圳分行 4403092218100203712   153,000,000.00  定期 

中信银行罗湖口岸支行 7442010182600091345 31,300,000.00  7,673,778.87  活期 

中信银行罗湖口岸支行 7442010184000009254   4,000,000.00  定期 

中信银行罗湖口岸支行 7442010184000009325   5,000,000.00  定期 

中信银行罗湖口岸支行 7442010184000009019   0.00  注销  

中信银行罗湖口岸支行 7442010192600005539   0.00  注销 

中信银行募集户信用证保证金 7442010185200001825   0.00  注销 

招行泰然支行 755917093910502 410,260,000.00  0.00  注销 

光大银行宝城支行 78230053000024892 
 

0.00  注销 

上海银行宝安支行 0039294103001688908   1,462,632.26  活期 

上海银行宝安支行 23000823856   25,000,000.00  定期 

上海银行宝安支行 23000823864   25,000,000.00  定期 

上海银行宝安支行 23000823848   6,000,000.00  定期 

上海银行宝安支行 23001006525   1,000,000.00  定期 

上海银行宝安支行 0039294103001982566   0.00  注销 

上海银行宝安支行 23001054023 
 

0.00  注销  

上海银行宝安支行 23001054058 
 

0.00  注销  

上海银行宝安支行 23001054047 
 

0.00  注销  

上海银行宝安支行 23001054074 
 

0.00  注销  

江苏银行深圳分行 19200188000265913 
 

77,809,762.68  活期 

平安银离岸业务部-美元户 OSA11013369207601 
 

6,674,200.60  活期 

平安银离岸业务部-美元户 
  

19,302,405.70  定期 

平安银离岸业务部-港元户 OSA11013369207602 
 

321,803.34  活期 

合计   724,560,000.00  358,498,448.20    

注 1：平安银行总行营业部离岸部原名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离岸业务部。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平安银行总行营业部离岸部（美元户）原币金额为 4,037,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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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平安银行总行营业部离岸部（港币户）原币金额为港币 387,746.72元。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不适用。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不适用。 

 

(四)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部分募投项目已由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2011

年 4月 14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累计金额为 14,145,688.00 元。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并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健正信审

（2011）专字第 150038 号报告鉴证，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4,145,688.00

元。 

 

(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六)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七)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超募资金的总金额为 400,725,800.00元。 

2011年度，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保荐人发表

明确同意意见后，公司与北京科信必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

受让北京科信必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 21 个口服缓控释制剂品种的研发药品

项目，项目技术转让费总计为人民币 9,000 万元。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按照

合同支付进度款 3,413万元。 

2012年度，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保荐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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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确同意意见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000万元人民币和自有资金 1,000万元人民币，

合计 5,000 万元人民币，换汇约 6,000 万元港币设立全资香港子公司翰宇药业（香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翰宇”），承载公司国际合作项目投入管理，包括：Cycloset

（Bromocriptine，溴麦角环肽）项目、多肽制剂、原料药海外注册和销售项目、客户肽

等产品的海外销售项目等。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香港翰宇募集资金户已支出 1,383.24

万元。 

经 2013年 3月 13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及 2013年 4月 12日 2012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多肽药物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追

加投资的议案》、《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多肽药物制剂中试技术平台建设项目

追加投资的议案》。公司将存放于光大专户的部分超募资金及上海新专户的全部超募资

金，转款至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将存放于光大专户的部分超募资金，转款

至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并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以及上述专户银行分别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次对募投项目－多肽药物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使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之超募资金追加投资 20,489万元，主要用于工程建设、设备采

购等；对募投项目－多肽药物制剂中试技术平台建设项目追加投资 870 万元，主要用于

工程建设及设备采购等。 

 

(八)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多肽药物生产基地建设＼多肽药物制剂中试技术平

台建设＼使用超募资金购买研发药品项目技术＼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人民币和自有

资金 1,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香港子公司＼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资金项目，存

放于银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九)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的基本程序： 

所有募集资金项目资金的支出，均先由资金使用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经该部门

主管领导签字后，报财务总监审核，并由公司总裁或董事长签字后，方可予以付款；超

过总裁或董事长权限范围的，应报董事会审批。 

拟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2012 年修订)》等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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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公司拟使用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超募资金专户的全部余额 7,780.98 万元（以银行

结算为准）——含超募资金 5,713.58 万元（占超募资金总额的 14.26%，占募集资金净额

的 7.99%）及其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至此，公司超

募资金已经全部设定使用用途，未有闲置的超募资金。 

2、公司关于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与承诺 

（1）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公司累计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贷款的金额，十二个

月内未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20%。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

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

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

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对外披露。 

（3）公司将严格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3、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审批程序 

2013 年 8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待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其他问题。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3年 8月 6日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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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集资金总额 71,502.58  
本报告期已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6,653.1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39,395.5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多肽药物生产基地建设 否 28,300.00 48,789.00 13,541.49 32,086.47 65.77% 2013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2、多肽药物制剂中试技术

平台建设 
否    3,130.00     4,000.00      2,352.35     2,512.83 62.82% 2013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1,430.00    52,789.00    15,893.84 34,599.30 -   0.00  - - 

1、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超募资金购买科信必

成自主研发的 21 项口服缓

控释制剂品种的药品项目 

否 9,000.00 9,000.00 128.00 3,413.00 37.92% 2014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2、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资

金设立全资香港子公司，其

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否 

 

4,000.00 

 

4,000.00 

 

631.32 

 

1,383.24 

 

34.58%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3,000.00    13,000.00       751.92     4,796.24  - - 0.00   - 

合计     44,430.00    65,789.00   16,653.16    39,395.54  -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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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

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适用  

1、公司与北京科信必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受让北京科信必成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 21 个口服缓控释制剂品种的研发药品项目，项目技术转

让费总计为人民币 9,000 万元。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按照合同支付进度款 3,413 万元。 

2、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人民币和自有资金 1,000 万元人民币，合计 5,000 万元人民币，换汇约 6,000 万元港币设立全资香港子公司翰宇药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香港翰宇”），承载公司国际合作项目投入管理，包括：Cycloset（Bromocriptine，溴麦角环肽）项目、多肽制剂、原料药海外注册和销售项目、客户肽等产品的海外销售

项目等。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香港翰宇募集资金户已支出人民币 1,383.24 万元。 

3、公司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之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多肽药物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追加投资 20,489 万元，主要用于工程建设、设备采购等；对募投项目－多肽药物

制剂中试技术平台建设项目，追加投资 870 万元，主要用于工程建设及设备采购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1414.57 万元，在 2011 年 3 季度用募集资金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多肽药物生产基地建设＼多肽药物制剂中试技术平台建设＼使用超募资金购买研发药品项目技术＼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人民币和自有资金 1,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香港子

公司＼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营资金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及其利息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议案尚待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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